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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除下列董事外

，

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张维仰 董事长 个人原因 陈曙生

公司负责人张维仰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田华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王敏艳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４９９

，

２８３

，

０９５．６４ ５０９

，

８７９

，

５５７．１９ －２．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８４

，

６２７

，

６８２．０２ ７２

，

５３９

，

７９３．７９ １６．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７１

，

２５２

，

０１４．０１ ６９

，

９１０

，

５４６．３８ １．９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６

，

９０８

，

９５８．２８ ５

，

９５５

，

７３１．９１ １６．０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 ０．０９ １１．１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 ０．０９ １１．１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０３％ ２．９３％ ０．１０％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６

，

９９８

，

１１５

，

２８５．７８ ６

，

６８５

，

２１７

，

２０４．５４ ４．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２

，

８４０

，

３４６

，

５８５．５５ ２

，

７５３

，

１５９

，

７７９．７０ ３．１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５０２

，

４８６．４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７

，

６２６

，

１６９．４８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５６

，

７４８．３５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９９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９８０

，

９７１．５８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６

，

０９９

，

３８２．７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５９２

，

３２５．１１

合计

１３

，

３７５

，

６６８．０１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界定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

、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４５

，

７７７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维仰 境内自然人

２７．９２％ ２４２

，

７６９

，

１７３ １８２

，

０７６

，

８８０

质押

１１５

，

７５０

，

０００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２３．０２％ ２００

，

０９６

，

５６２ ０

李永鹏 境内自然人

４．２３％ ３６

，

７４１

，

４９５ ２７

，

５５６

，

１２０

质押

１５

，

８２０

，

０００

蔡虹 境内自然人

２．１９％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陈曙生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５％ １４

，

３７９

，

１８２ １０

，

７８４

，

３８６

质押

５

，

７４０

，

０００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新趋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其他

１．４１％ １２

，

２８７

，

５１７ 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其他

１．３６％ １１

，

７８５

，

４４８ 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

环保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１５％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２ 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其他

１．１０％ ９

，

５６０

，

５９６ 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新

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０６％ ９

，

２０１

，

４４２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０

，

０９６

，

５６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２００

，

０９６

，

５６２

张维仰

６０

，

６９２

，

２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０

，

６９２

，

２９３

蔡虹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２

，

２８７

，

５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２８７

，

５１７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１１

，

７８５

，

４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７８５

，

４４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环保行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２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９

，

５６０

，

５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５６０

，

５９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２０１

，

４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２０１

，

４４２

李永鹏

９

，

１８５

，

３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１８５

，

３７５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成长焦点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所持股份为其代理的在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交易平台上交易

的本公司

Ｈ

股股东账户的股份总和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

况。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２

、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率 变化原因说明

其他应收款

１７３

，

３４９

，

５０５．６９ １１１

，

５２０

，

０６２．６０ ５５．４４％

增长

５５．４４％

，主要是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发生改变，新增如东大恒

及南通惠天然二家子公司以及报告期内母公司新增投标保证金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４４

，

２４０

，

５７２．５５ ２９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０６％

增长

４８．０６％

，主要是因新承建了几个长期收款的环境工程项目，

按工程进度确认营业收入 ，长期应收账款增加，从而导致报告期

内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２３

，

９２８

，

５４３．７３ ６１

，

４８０

，

７１９．６３ －６１．０８％

降低

６１．０８％

，主要是报告期内，银行理财产品大幅减少所致。

商誉

９０７

，

０８３

，

２２７．９９ ６７８

，

２４９

，

５６３．０２ ３３．７４％

增长

３３．７４％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溢价收购子公司如东大恒、南

通惠天然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２１０

，

５７４

，

５３７．８０ ３２５

，

００９

，

５５３．８４ －３５．２１％

降低

３５．２１％

，主要是报告期内工程设备款已结算转固定资产或

在建工程，以及收购子公司如东大恒及南通惠天然股权手续已

完结，其金额结转相关科目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２

，

９７２

，

０６４．３５ ４３

，

４０８

，

４０７．９７ －７０．１２％

降低

７０．１２％

，主要是上年计提的年终奖报告期内已发放所致。

长期借款

４９４

，

３９１

，

１７２．６０ ３７８

，

６１２

，

４５４．３３ ３０．５８％

增长

３０．５８％

，主要是因资金需求量增加而相应地增加了银行贷

款所致。

管理费用

７９

，

３６５

，

９４６．５２ ６０

，

８０９

，

８３０．５４ ３０．５１％

增长

３０．５１％

，主要是子公司增加导致保并范围变化所致 。

财务费用

２１

，

２１０

，

１９９．７３ ７

，

７８５

，

３９２．１８ １７２．４４％

增长

１７２．４４％

，主要是报告期内银行贷款增加，相应地银行利息

支出增加以及在建项目完工，利息资本化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３７

，

１３７

，

５８０．８５ ６

，

１６２

，

１３２．５８ ５０２．６７％

增长

５０２．６７％

，主要是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发生改变以及财税

２０１５

年

７８

号文的影响，退税计入营业外收入所致。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

佣金的现金

１０

，

１６５

，

４５９．８３ ８１３

，

５００．００ １１４９．６０％

增长

１１４９．６０％

，主要是由于小贷公司上年

２

月份成立，

３

月份才

开始运营，基数低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２

，

６１１

，

１９７．５３ ２

，

４５２

，

８４２．３９ ４１４．１５％

增加

４１４．１５％

，主要是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开始执行财税

２０１５

年

７８

号文所致影响。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１２６

，

９７１

，

９４６．８１ ７４

，

９１９

，

０８５．０５ ６９．４８％

增加

６９．４８％

，主要是报告期内相较上年同期，公司规模扩大，人

员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６８

，

２０７

，

１９３．４０ ３０

，

７５０

，

３９７．１２ １２１．８１％

增加

１２１．８１％

，主要是财税

２０１５

年

７８

号文的影响，公司税负增

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９２

，

１３３

，

３０７．６６ ３５

，

４３７

，

７３０．３３ １５９．９９％

增加

１５９．９９％

，主要是报告期内相较上年同期，公司规模扩大，人

员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９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４０８

，

２９４

，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８

，

２９８

，

１８６．６４ ３６．８７％

增加

３６．８７％

，主要是报告期内资金需求增加，相应地增加了银行

贷款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５３

，

４５７

，

６６８．６１ １４

，

７３６

，

１０８．０７ ９４１．３７％

增加

９４１．３７％

，主要是报告期内到期的银行贷款增加，按合同还

款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１２

，

８５５

，

０５９．９０ ２９７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２８．３０％

增加

４２２８．３％

，主要是报告期内银承保证金增加所致。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

、

公司

、

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收购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

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张维仰；李永鹏；

唐成明；蔡萍；周

耀明；蔡慧；蔡虹

股份限售承

诺

自公司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０１

日

３６

个月

已履行完

毕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

诺

公司 分红承诺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的具体股东回报

规划（一）、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

金、股票 、现金及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

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但优先采用现金分红

的利润分配方式。（二）、利润分配的条件及比

例（

１

）现金分红的条件及比例：在符合利润分

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

下，公司原则上每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后进行

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

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

金分红。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每年以现金

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

利润的

２０％

，且任何三个连续年度内，公司以

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

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２

）差异化的现金

分红政策：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

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

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提出差异化

的现金分红政策。（

３

）股利分配的条件：在满足

上述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将积极采取现

金方式分配股利 ，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

分红。在保证公司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合理的

前提下，基于回报投资者和分享企业价值考

虑 ，当公司股票估值处于合理范围内，公司可

以发放股票股利。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１６

日

三年 正在履行

张维仰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 ，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

其他企业未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东江环保及

其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同业竞争的业务或

活动，并保证将来也不会从事或促使本人所控

制的其他企业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东江环保

及其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同业竞争的业务

或活动。否则，将赔偿由此给东江环保带来的

一切损失。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０１

日

长期有

效

正在履行

张维仰 其他承诺

如发行人、下属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因执行住

房公积金事宜而被要求补缴住房公积金、缴纳

罚款或因此遭受任何损失，实际控制人将及

时、无条件且全额补偿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

股子公司因此遭受的一切损失。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０１

日

长期有

效

正在履行

张维仰 其他承诺

若税务主管部门对本公司上市前享受的企业

所得税减免税款进行追缴 ，则由张维仰先生无

条件地全额承担应补交的税款及因此所产生

的所有相关费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０１

日

长期有

效

正在履行

张维仰 其他承诺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并上市、

且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正式挂

牌后 ，如因公司或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租赁

房地产不能被持续租用（包括但不限于由于产

权不被确认的原因被拆迁或其它原因），而给

公司或其分公司 、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造成

损失的，本人愿意承担公司或其分公司、控股

子公司因此而承担的全部损失。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０１

日

长期有

效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应当详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四

、

对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

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１５．００％

至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１９

，

９６９

至

２５

，

１７８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７

，

３６４．３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调整业务结构，坚持公司战略，聚焦公司主业。在外延扩张方面，公司

继续加大拓展无害化业务，并初见成效。同时公司继续加强对成本费用的控制，通过制度创

新，提高工作效率等方式，实现业绩预期增长 。

五

、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３

，

８８４

，

４９０．００ －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

４７６

，

５４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３

，

４７６

，

５４０．００ １

，

４４７

，

９５０．００

自有资金

合计

３

，

８８４

，

４９０．００ －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

４７６

，

５４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３

，

４７６

，

５４０．００ １

，

４４７

，

９５０．００ －－

六

、

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七

、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

八

、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８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了解公司各业务组成、项目进展及行业未来发

展趋势等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２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了解公司各业务组成、项目进展及行业未来发

展趋势等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主要关注公司业务组成及新项目进展程度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曙生(代)

2016年 4 月 20 日

股票代码:002672� � � �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2016-32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以现场结合电话会议方式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９

号东江环保大楼召

开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

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

，

亲自出席董事

７

名

，

董事

长张维仰先生委托董事陈曙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

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董事陈曙生先生召集并主持

，

本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董事经过审议

，

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

（

一

）、《

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

同意

８

票

，

弃权

０

票

，

反对

０

票

。

（

二

）、《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议案

》

同意

８

票

，

弃权

０

票

，

反对

０

票

。

根据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

含全资子公司

）

经营发展的需要

，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提供以下对外担保

：

序号 融资单位

授信额度

（万元）

贷款期限之上限 贷款用途

１

韶关绿然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６

年 项目贷款

２

力信服务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６

年 补充流动资金和租购车辆

３

盐城市沿海固体废料处置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８

年 项目贷款

４

江西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１０

年 项目贷款

５

深圳市龙岗区东江工业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５

年 项目贷款

６

东莞市恒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年 项目贷款

７

湖北天银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５

年 项目贷款及流动资金贷款

８

湖北省天银危险废物集中处置有限公司

２４

，

０００ ５

年 项目贷款及流动资金贷款

９

仙桃绿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２５

，

０００ １０

年 项目贷款

１０

衡水睿韬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年 项目贷款

１１

如东大恒危险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５

年 项目贷款

《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公告

》

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

三

）、《

关于发行及购回

Ｈ

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

》

同意

８

票

，

弃权

０

票

，

反对

０

票

。

同意公司董事会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审议通过之

《

关于授予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内容

的基础上进行补充

，

并以该决议内容提请至股东大会审批

，

具体内容如下

：

（

１

）

发行

Ｈ

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

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在下列条件的前提下

，

授予董事会一般性授权以配发

、

发行及处理公司

股本中的额外

Ｈ

股股份

：

１．

董事会根据一般性授权配发

、

发行及处理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配发

、

发行或处理的股份面值

总额不得超过公司同类股份总面值的

２０％

；

２．

根据适用法律

（

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公司法以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

并取得

所有政府及

／

或监管机构的批准

（

如有

）

行使一般性授权

；

３．

一般性授权将一直有效

，

直到下列三者最早的日期止

：

１

）

公司下届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

；

２

）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后满

１２

个月当日

；

３

）

公司股东于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销或者更改本议案所授予董事会的一般性授权之

日

；

授权董事会批准

、

签订及作出或促使签订及作出其认为与根据上文所述行使一般性授权而配发

及发行任何新股份有关的所有文件

、

契约及事宜

。

（

２

）

购回

Ｈ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

１．

在下文

（

２

）

及

（

３

）

段的规限下

，

谨此批准董事会于有关期间内按照中国

、

香港联交所或任何其他

政府或监管机关的所有适用法例

、

法规及规例及╱或规定

，

行使本公司全部权力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购回本公司已发行的

Ｈ

股

。

２．

待获得上文

（

１

）

段的批准下

，

在有关期间获授权购回的本公司

Ｈ

股面值总额

，

不得超过于本决

议案获通过当日本公司已发行

Ｈ

股面值总额的

１０％

。

３．

上文

（

１

）

段的批准须待下列条件获达成后

，

方为作实

：

１

）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６

日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上通过的特别决议案的条款

，

与将另外为同

一目的召开的

Ｈ

股类别股东会及

Ａ

股类别股东会通过的决议案的条款相同

；

２

）

本公司已按照中国的法律

、

法规及规例规定取得中国有关监管机关所须的批准

；

及

３

）

根据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第

３１

条所载的通知程序

，

本公司任何债权人并无要求本公司还款或就

任何尚欠债权人的款项提供担保

（

或如本公司任何债权人有如此要求

，

已由本公司全权决定还款或就

有关欠款提供担保

）。

４．

在取得中国全部有关监管机关批准购回该等

Ｈ

股的情况下

，

授权董事会

：

１

）

于上文

（

１

）

段所述本公司拟购回

Ｈ

股时

，

在董事会认为合适的情况下修订本公司的公司章程

，

藉以削减本公司的注册资本

，

并反映本公司的新股本结构

；

及

２

）

向中国有关政府机关提交本公司经修订的公司章程备案

。

５．

「

有关期间

」

指由本决议案获得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最早之日期止之期间

：

１

）

在本决议案通过后

，

至本公司下届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

２

）

在本决议案通过后

１２

个月届满之日

；

或

３

）

于股东大会上通过本公司特别决议案撤销或更改本决议案所授予之授权之日

。

５．

就本决议案而言

：

「

Ｈ

股

」

指本公司股本中以人民币列账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及以港元买卖的境外上市外资股

，

股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

授权董事会批准

、

签订及作出或促使签订及作出其认为与根据上文所述行使一般性授权而购回

Ｈ

股股份有关的所有文件

、

契约

、

行动及其他事宜

；

授权董事会对本公司公司章程作出公司认为适当

的修订

，

以减少本公司注册资本

，

反映本公司的新资本结构

，

并履行有关法定的登记

、

备案手续

。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

、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及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

。

（

四

）、《

关于提请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

、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及

２０１６

年第一

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的议案

》

同意

８

票

，

弃权

０

票

，

反对

０

票

。

《

关于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

、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及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

Ｈ

股类

别股东会的通知

》

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

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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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以现

场结合电话会议方式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９

号东江环保大楼召开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

，

亲自出席监事

３

名

。

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

法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袁桅女士召集并主持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

一

）、《

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

同意

３

票

，

弃权

０

票

，

反对

０

票

。

经审核

，

我们认为

：

董事会编制的

《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

的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

，

报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

二

）、《

关于补选任煜男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同意

３

票

，

弃权

０

票

，

反对

０

票

。

公司股东代表监事袁桅女士于近日向监事会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

，

袁桅女士因个人原因

，

申请辞

去公司第五届股东代表监事职务

，

辞任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

关规定

，

推选任煜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

任期自股东大会批准选举任煜男

先生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

任煜男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

因本次只选举一名监事

，

将不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

监事改选后

，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

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

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

关于监事辞职及补选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公告

》

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

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 4 月 20 日

附件

：

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任煜男先生

，

１９７５

年

７

月出生

，

香港永久居民

。

１９９７

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

，

１９９９

年获得美

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任必康国际

（

香港

）

有限公司总裁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任亿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兼首席财务官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起任乾源资本香港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

截止本公告日

，

任煜男先生未持有东江环保股票

，

与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

、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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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次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额度并非新增的实际担保金额

，

此次担保为预计新

增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

含全资子公司

，

下同

）

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

实际担保金额尚需以实际

签署并发生的担保合同为准

。

鉴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

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

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预计新增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如下担保

：

１

、

本公司预计新增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８．１０

亿元

（

包括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批的全部

担保情形

），

具体预计情况详见下文

；

２

、

从提请股东大会自通过上述担保事项之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

在此额度内发

生的具体担保事项

，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审批相关担保事宜

，

并具体负责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以及就与提

供担保有关及实行提供担保的一切具体事项作出安排

，

不再另行召开股东大会

。

本次

《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议案

》

经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表决结果为

：

８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

。

该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序号 融资单位

授信额度

（万元）

贷款期限之上限 贷款用途

１

韶关绿然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６

年 项目贷款

２

力信服务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６

年 补充流动资金和租购车辆

３

盐城市沿海固体废料处置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８

年 项目贷款

４

江西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１０

年 项目贷款

５

深圳市龙岗区东江工业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５

年 项目贷款

６

东莞市恒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年 项目贷款

７

湖北天银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５

年 项目贷款及流动资金贷款

８

湖北省天银危险废物集中处置有限公司

２４

，

０００ ５

年 项目贷款及流动资金贷款

９

仙桃绿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２５

，

０００ １０

年 项目贷款

１０

衡水睿韬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年 项目贷款

１１

如东大恒危险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５

年 项目贷款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

韶关绿然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韶关绿然

”）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注册地点

：

韶关市翁源县铁龙林场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２０

，

８７３．３５

万元

主营业务

：

含锌

、

含铅

、

含铜尾矿的处置

、

销售

（

法律

、

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法规限制的项目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韶关绿然资产总额人民币

６１６

，

１５９

，

８９７．０１

元

，

负债总额人民币

４２２

，

３４８

，

４５４．１６

元

，

净资产人民币

１９３

，

８１１

，

４４２．８５

元

；

２０１５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４５

，

７７５

，

４８１．２６

元

，

净利

润为人民币

１５

，

２１４

，

５１３．３５

元

。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韶关绿然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６３１

，

１４１

，

４４４．９８

元

，

负债总额人民

币

４１７

，

６６９

，

２１３．４８

元

，

净资产人民币

２１３

，

４７２

，

２３１．５０

元

；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１５

，

９３９

，

００３．１３

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９

，

６６０

，

７８８．６５

元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２

、

力信服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力信服务

”）

成立时间

：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注册地点

：

香港荃湾横窝仔街

２８－３４

号利兴强中心

１６

楼

Ｂ

室

注册资本

：

港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

市政废物收集业务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力信服务资产总额人民币

３４

，

２６９

，

３７１．５２

元

，

负债总额人民币

２９

，

６８３

，

３７９．２６

元

，

净资产人民币

４

，

５８５

，

９９２．２６

元

；

２０１５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３９

，

４５２

，

９３６．１６

元

，

净利润为人

民币

９３９

，

６８６．１８

元

。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力信服务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３４

，

５２５

，

４５１．４１

元

，

负债总额人民

币

２８

，

４６４

，

７２２．８４

元

，

净资产人民币

６

，

０６０

，

７２８．５７

元

；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１１

，

２４２

，

８９３．９０

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

，

５０８

，

４９０．９２

元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江环保

（

香港

）

有限公司持有力信服务

１００％

股权

，

本公司

透过香港东江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３

、

盐城市沿海固体废料处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盐城固废

”）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注册地点

：

江苏滨海经济开发区沿海工业园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８７０

万元

主营业务

：

处理焚烧处置医药废物

、

固体废物处置等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沿海固废资产总额人民币

７４

，

４６２

，

９６０．７７

元

，

负债总额人民币

１８

，

６３９

，

７４１．４３

元

，

净资产人民币

５５

，

８２３

，

２１９．３４

元

；

２０１５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２７

，

８４１

，

５９５．９２

元

，

净利润为

人民币

９

，

４００

，

５５７．３１

元

。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盐城固废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７９

，

３２１

，

３７９．５７

元

，

负债总额人民币

２３

，

３５８

，

１４０．８０

元

，

净资产人民币

５５

，

９６３

，

２３８．７７

元

；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２

，

８４５

，

８１９．４８

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４０

，

０１９．４３

元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本公司持有其

６０％

股权

。

４

、

江西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西东江

”）

成立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

注册地点

：

江西省丰城市孙渡街道循环经济园区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

废物的处置及综合利用

；

废水

、

废气

、

噪声的治理

；

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

、

建设及运营

；

环保材料

、

环保再生产品

、

环保设备的生产与购销

；

环保新产品

、

新技术的开发

、

推广及应用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江西东江资产总额人民币

８４

，

６１２

，

２９９．８９

元

，

负债总额人民币

３４

，

９０３

，

５９０．１０

元

，

净资产人民币

４９

，

７０８

，

７０９．７９

元

；

２０１５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０

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０２

，

４９２．９１

元

。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江西东江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１４５

，

９０７

，

０８９．４４

元

，

负债总额人民

币

８３

，

９１０

，

５６２．２５

元

，

净资产人民币

６１

，

９９６

，

５２７．１９

元

；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８９

，

６３２．４９

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２

，

２８７

，

８１７．４０

元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５

、

深圳市龙岗区东江工业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龙岗处置

”）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

日

注册地点

：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年丰社区横岭工业区广贤路

６

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

工业废物的收集

、

处置及综合利用

、

环保新产品

、

新技术的开发

、

应用

，

废水

、

废气

、

噪声

的治理

。（

取得环保资质证书及消防

、

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开业或投入使用

）；

普通货运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龙岗处置资产总额人民币

１８６

，

９８０

，

６６５．４０

元

，

负债总额人民币

２０

，

２８０

，

８４８．５７

元

，

净资产人民币

１６６

，

６９９

，

８１６．８３

元

；

２０１５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８２

，

６３９

，

１８２．５０

元

，

净利

润为人民币

３４

，

２５９

，

０４０．２２

元

。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龙岗处置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１９０

，

４５２

，

８４１．８１

元

，

负债总额人民

币

１８

，

４００

，

８３０．６５

元

，

净资产人民币

１７２

，

０５２

，

０１１．１６

元

；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１６

，

５０８

，

４８３．２６

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５

，

３５２

，

１９４．３３

元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本公司持有其

５４％

股权

。

６

、

东莞市恒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莞恒建

”）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注册地点

：

东莞市麻涌镇麻三村豪峰工业园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３

，

９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

环保及污染治理技术研究

、

开发

；

蚀刻液废液回收处置

；

危险货物运输

；

生产硫酸铜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东莞恒建资产总额人民币

９９

，

６５６

，

４９０．８９

元

，

负债总额人民币

８０

，

２８５

，

１９５．５１

元

，

净资产人民币

１９

，

３７１

，

２９５．３８

元

；

２０１５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９５

，

６６４

，

３４５．５７

元

，

净利润为

人民币

１

，

４０２

，

３１８．６１

元

。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东莞恒建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９９

，

７４９

，

８１３．９１

元

，

负债总额人民币

７９

，

７５０

，

２３１．８１

元

，

净资产人民币

１９

，

９９９

，

５８２．１０

元

；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１７

，

８０８

，

４４０．７７

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６２８

，

２８６．７２

元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７

、

湖北天银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湖北天银

”）

成立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注册地点

：

湖北省江陵县工业园

（

沿江产业园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３

，

９８０

万元

主营业务

：

循环经济基础设施投资

；

再生资源项目投资

、

经营管理

；

回收

、

加工

、

利用生产性和非生

产性废旧物资及固体废弃物

、

危险废弃物处理和报废汽车拆解

、

废七类进口物质处置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湖北天银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２３６

，

３９９

，

５８０．３２

元

，

负债总额人民币

１８９

，

４６５

，

２２８．１２

元

，

净资产人民币

４６

，

９３４

，

３５２．２０

元

；

２０１５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

净利润

为人民币

－３

，

４８３

，

７８０．０２

元

。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湖北天银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２４２

，

８０２

，

８９３．０８

元

，

负债总额人民

币

１９６

，

５０２

，

２２９．０８

元

，

净资产人民币

４６

，

３００

，

６６４．００

元

；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９７

，

５７７．２３

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６３３

，

６８８．２０

元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本公司持有其

６０％

股权

。

８

、

湖北省天银危险废物集中处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银危废

”）

成立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

注册地点

：

江陵县工业园区荆监公路以西国强大道以北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

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及处理处置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天银危废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１２０

，

３０７

，

４８６．４８

元

，

负债总额人民

币

１０７

，

６２１

，

６３５．２３

元

，

净资产人民币

１２

，

６８５

，

８５１．２５

元

；

２０１５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０

元

，

净利润为人

民币

－３

，

５４６

，

４７３．６４

元

。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天银危废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１４３

，

６４２

，

１８５．５６

元

，

负债总额人民

币

１３０

，

０３６

，

８６５．７９

元

，

净资产人民币

１３

，

６０５

，

３１９．７７

元

；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２

，

３６９

，

５６４．２９

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９１９

，

４６８．５２

元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湖北天银持有天银危废

１００％

股权

，

本公司透过湖北天银间接持有天银危废

６０％

股权

。

９

、

仙桃绿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仙桃绿怡

”）

成立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注册地点

：

仙桃市西流河镇化工产业园发展大道东段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４４４

万元

主营业务

：

环保产品的研发

、

销售

；

承接环保工程

；

环保技术服务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仙桃绿怡资产总额人民币

５３

，

５４０

，

９２５．４６

元

，

负债总额人民币

８５６．７１

元

，

净资产人民币

５３

，

５４０

，

０６８．７５

元

；

２０１５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０

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４５９

，

９３１．２５

元

。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仙桃绿怡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５３

，

４６１

，

７８２．０２

元

，

负债总额人民

币

－７７

，

９６７．５７

元

，

净资产人民币

５３

，

５３９

，

７４９．５９

元

；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０

元

，

净利润为

人民币

－３１９．１６

元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本公司持有其

５５％

股权

。

１０

、

衡水睿韬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衡水睿韬

”）

成立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

注册地点

：

衡水市桃城区赵家圈镇张柳林村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

环保技术研究及咨询

；

固体废物治理

；

危险废物治理

；

再生物资回收

；

塑料制品生产及

销售

；

环保设备的销售

；

化学产品

（

不含危险

、

剧毒

、

易制毒

、

监控化学品

）

的批发零售及进出口

。（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衡水睿韬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５６

，

１３１

，

５４９．８２

元

，

负债总额人民

币

６

，

３６５

，

２６６．６９

元

，

净资产人民币

４９

，

７６６

，

２８３．１３

元

；

２０１５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１６

，

００２

，

８１１．０４

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１

，

２００

，

５８２．４５

元

。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衡水睿韬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５５

，

６７１

，

００９．２２

元

，

负债总额人民币

７

，

９８２

，

１８３．８９

元

，

净资产人民币

４７

，

６８８

，

８２５．３３

元

；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３

，

９１８

，

００４．０２

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

，

０７７

，

４５７．８０

元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本公司持有其

８５％

股权

。

１１

、

如东大恒危险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如东大恒

”）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注册地点

：

如东县洋口化工开发区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

危险废物处置

（

按

《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

核定的范围经营

）；

燃料油

（

闪点在

６１

度以

上

）

销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如东大恒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８３

，

０７７

，

８３７．７８

元

，

负债总额人民

币

６１

，

９１３

，

２２７．９９

元

，

净资产人民币

２１

，

１６４

，

６０９．７９

元

；

２０１５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３３．０４０．７１２．４１

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５

，

５１１

，

５６７．５９

元

。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如东大恒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９０

，

９４２

，

４９５．９７

元

，

负债总额人民币

６３

，

０７８

，

６２５．０６

元

，

净资产人民币

２７

，

８６３

，

８７０．９１

元

；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５７９

，

２１５．８７

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６

，

６９９

，

２６１．１２

元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三

、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或本公司上述控股子公司目前尚未与贷款机构签订担保协议

。

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

在

上述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四

、

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并审慎判断

，

上述担保事项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

提供的授信额度担保

，

不会增加公司合并报表或有负债

，

且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全部用于生产经

营

，

风险可控

；

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及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

》

相违背的情况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４９

，

８５５．９４

万元

，

占本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５．４９％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均不存在逾期担保以及涉及诉讼的

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的情况

。

特此公告

。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 月 20 日

股票代码:002672� � � � � �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2016-35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及补选第五届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近日收到股东代表监事袁桅女士书面辞职报

告

，

袁桅女士因个人事务原因

，

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股东代表监事职务

，

辞任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

职务

。

公司监事会对袁桅女士在担任监事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

鉴于袁桅女士辞去监事职务后

，

公司监事会监事人数将低于法定人数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

公

司章程

》

相关规定

，

袁桅女士的辞职报告需在新任监事填补其缺额后方可生效

。

在此之前

，

袁桅女士仍

将履行监事职务

。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

，

监事会收到公司股东张维仰先生关于提名任煜男先生为第五届监事

会股东代表监事的书面申请

，

张维仰先生直接持有东江环保股票

２４２

，

７６９

，

１７３

股

，

直接持股比例为

２７．９２％

，

符合

《

公司章程

》

对于提名股东代表监事的规定

。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补选任煜男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推选任煜男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

任期自股东大会批准选举任煜男先生为公司股东代表监

事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

任煜男先生简历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发布的第五届监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

特此公告

。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 4 月 20 日

股票代码:002672� � � �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2016-36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2016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16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

会议

，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６

日

（

星期一

）

召集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

、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及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

。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股东大会届次

：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年度股东大会

”）、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

会

（

以下简称

“

Ａ

股类别股东会

”）

及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

（

以下简称

“

Ｈ

股类别股东会

”）。

２

、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会

。

３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４

、

会议召开时间

：

（

１

）

现场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６

日

（

星期一

）

下午

１４

：

００

；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５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６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５

、

会议地点

：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路

９

号东江环保大楼

１１

楼会议室

。

６

、

会议召开方式

：

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

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７

、

参加会议的方式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表决结果以第一

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注意

：

股东就同一议案在进行网络投票时

，

仅能投票一次

，

即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在年度股东大

会上的投票

，

将视同在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上作出相同的投票

。

８

、

出席对象

：

（

１

）

本公司股东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

：

于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及

Ｈ

股股东

。

其中

，

有权出席

本公司年度股东大会的

Ａ

股股东为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星期二

）

下午

３

点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

时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

。

Ｈ

股股东登记

及出席须知请参阅本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的有关公告

。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公

司年度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

（

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

），

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Ａ

股类别股东会会议

：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星期二

）

下午

３

点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

，

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

。

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

（

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Ｈ

股类别股东会会议

：

Ｈ

股股东登记及出席须知请参阅本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的有关公

告

。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中介机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嘉宾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普通决议案

：

１

、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

；

２

、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４

、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

本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６

、

续聘本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

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厘定其

２０１６

年酬金

；

７

、

关于补选任煜男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８

、

关于转让湖北东江环保有限公司及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

９

、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特别决议案

：

１０

、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议案

；

１１

、

关于发行及购回

Ｈ

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

。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上述第

１０

、

１１

项议案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议案

１

至

６

项及第

９

项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议案

８

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议案

７

以及议案

１０

及

１１

项已分别经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及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５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

及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

根据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的要求

，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６

、

议案

８

及议案

９

将

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

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此外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将于年度股东大会上做

２０１５

年度述职报告

。

（

二

）

Ａ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事项

特别决议案

关于发行及购回

Ｈ

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

。

（

三

）

Ｈ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事项

特别决议案

关于发行及购回

Ｈ

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及

Ａ

股类别股东会

１．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

日

、

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时应当提交的材料

：

（

１

）

自然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

记

。

（

２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股东账户卡

、

单位持股

凭证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股东账户卡

、

单位持股凭证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办理登记

。

３．

登记方式

：

现场登记或邮寄

、

传真方式登记

。

４．

登记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路

９

号东江环保大楼

。

（

二

）

Ｈ

股类别股东会

请参阅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的有关公告

。

四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网络投票包括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和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

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为本公司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本公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

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６７２

东江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Ａ

输入买入指令

；

Ｂ

输入证券代码

；

Ｃ

在

“

买入价格

”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对应申报价格

，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以此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

报价格为

：

单位

：

元

序号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一至议案十一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

１．００

２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３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００

４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００

５

本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５．００

６

续聘本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厘定其

２０１６

年酬金

６．００

７

关于补选任煜男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转让湖北东江环保有限公司及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００

９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９．００

１０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议案

１０．００

１１

关于发行及购回

Ｈ

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

１１．００

注

：

为便于股东在交易系统中对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统一投票

，

增加一个

“

总议案

”，

对应的委托价

格为

１００．００

元

，

股东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视为对股东大会需审议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股东对

“

总议案

”

和各议案都进行了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Ｄ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输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Ｅ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４

）

计票规则

Ａ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

即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

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已先投票的一项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

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

再对一项或多项议案进行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为准

。

Ｂ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Ｃ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Ｄ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

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

５

）

投票操作举例

Ａ

股权登记日持有

“

东江环保

”

Ａ

股的投资者

，

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

，

其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６７２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Ｂ

如果股东对议案一投赞成票

，

其申报顺序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６７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Ｃ

如果股东对议案一投反对票

，

其申报顺序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６７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

１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５

日

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

（

２

）

股东获得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

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Ａ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

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

“

姓名

”、“

证券账户号

”、“

身份证号

”

等资料

，

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Ｂ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务密码

。

该服

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

不必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

似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

３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

。

Ａ

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

、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及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投票

”；

Ｂ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录

”，

选择

“

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

“

证券账号

”

和

“

服务密码

”；

已申领

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Ｃ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Ｄ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

４

）

投票注意事项

Ａ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Ｂ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Ｃ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Ｄ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

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五

、

其他事项

１

、

联系方式

：

（

１

）

联系人

：

王娜

（

２

）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６６７６０９２

（

３

）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６６７６００２

（

４

）

联系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路

９

号东江环保大楼

（

５

）

邮编

：

５１８０５７

２

、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

、

交通费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

六

、

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

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 月 20 日

附件

：

１．

回执

；

２．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３．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一

：

回执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本人

／

本公司持有 股

“

东江环保

”（

００２６７２

）

股票

，

拟参加东江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６

日

（

星期一

）

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

、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

股东会

。

出席人姓名

：

股东账户

：

联系方式

：

股东名称

（

签字或盖章

）：

２０１６

年 月 日

附件二

：

授权委托书

2015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本人

（

本公司

）

持有 股

“

东江环保

”（

００２６７２

）

股票

，

作为

“

东江

环保

”（

００２６７２

）

的股东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身份证号码

： ）

全权

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６

日

（

星期一

）

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

会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签署此次会议相关文件

，

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

序号 普通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

２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本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６

续聘本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厘定其

２０１６

年酬金

７

关于补选任煜男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８

关于转让湖北东江环保有限公司及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９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特别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０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议案

１１

关于发行及购回

Ｈ

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

说明

：

１

、

委托人可在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方框内划

“

√

”，

作出投票指示

，

每项均为单选

，

多选

无效

；

２

、

如委托人未作出任何投票指示或指示不明确的

，

受托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３

、

本委托书自签发之日生效

，

有效期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时止

；

４

、

本授权委托书应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６

日或之前填妥并送达本公司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日期

：

２０１６

年 月 日

附件三

：

授权委托书

2016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本人

（

本公司

）

持有 股

“

东江环保

”（

００２６７２

）

股票

，

作为

“

东江

环保

”（

００２６７２

）

的股东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身份证号码

： ）

全权代

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６

日

（

星期一

）

召开的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签署此次会议相关文件

，

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

序号 特别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发行及购回

Ｈ

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

说明

：

１

、

委托人可在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方框内划

“

√

”，

作出投票指示

，

每项均为单选

，

多选

无效

；

２

、

如委托人未作出任何投票指示或指示不明确的

，

受托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３

、

本委托书自签发之日生效

，

有效期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时止

；

４

、

本授权委托书应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６

日或之前填妥并送达本公司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日期

：

２０１６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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